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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深圳 益田路 6001 号太平金融大厦 11-12 楼  邮政编码：518017 

11-12/F., TAIPING FINANCE TOWER, YITIAN ROAD 6001, SHENZHEN, P.R. CHINA 

电话（Tel.）：(0755)88265288    传真（Fax.）：(0755)88265537 

电子邮件（E-mail）：info@shujin.cn 

网站(Website)：www.shujin.c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 律 意 见 书 

 

信达会字(2022)第 155 号 

 

致：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有效的《协

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广东信达律师

事务所（下称“信达”）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朱艳婷律师、王倩律师（下称“信

达律师”）出席贵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在

进行必要验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等事项发表见证意见。 

信达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实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时，信达假设：1、贵公司提供给信达文件中的盖章、

签字均真实，所有文件复印件或扫描件与原件一致；2、贵公司所提供给信达的

文件签署人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http://finance.stockstar.com/list/industr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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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的资料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且无隐瞒、

遗漏和误导之处。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贵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5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创业板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上刊登了《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下称“《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按照法定的期限提前十五日

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和地点、召开方式、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

议对象、登记办法等相关事项以公告形式通知了股东。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 14:00 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23 号耀华创建大厦 1

座 12 层 1209 号房会议室召开，由贵公司董事长耿四化先生主持。股东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3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3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信达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信达律师验证，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7 人，其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23,386,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9.7345％。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数为

123,361,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9.722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3 人，代表股份数为 24,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120％。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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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贵公司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

理人员及信达律师。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视频方式出席或列

席本次股东大会。 

信达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均具

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 

经信达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按《公司章

程》和《股东大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向贵公司提供的本次会议网络投票资料，贵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的表决结果，当场公布表决结果，所有议案均有效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具体见本法律意见书附件：《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情况汇总表》。 

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合法性 

经信达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上述议案由贵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均为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

通知所列议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 

五、本次股东大会原议案的修改和临时提案的提出 

经信达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未对《股东大会通知》议案进行修改，亦未

增加临时提案。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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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决议》合法、有效。 

信达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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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情况汇总表》 

非累积投票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编

号 
提案名称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

会议股

东所持

有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

会议股

东所持

有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

比例 

1.00 

关于公司符

合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

股票条件的

议案 

123,361,600 99.9800％ 24,700 0.0200％ 0 0.0000％ 

2.00 

关 于 公 司

2022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

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的股票

种类和面值 
123,361,600 99.9800％ 24,700 0.0200％ 0 0.0000％ 

2.02 
发行方式和

发行时间 
123,361,600 99.9800％ 24,700 0.0200％ 0 0.0000％ 

2.03 
发行对象及

认购方式 
123,361,600 99.9800％ 24,700 0.0200％ 0 0.0000％ 

2.04 

定 价 基 准

日、发行价

格和定价原

则 

123,361,600 99.9800％ 24,700 0.0200％ 0 0.0000％ 

2.05 发行数量 123,361,600 99.9800％ 24,700 0.0200％ 0 0.0000％ 

2.06 限售期 123,361,600 99.9800％ 24,700 0.0200％ 0 0.0000％ 

2.07 

本次发行的

募集资金总

额和用途 

123,361,600 99.9800％ 24,700 0.0200％ 0 0.0000％ 

2.08 

本次发行前

公司滚存未

分配利润的

安排 

123,361,600 99.9800％ 24,700 0.0200％ 0 0.0000％ 

2.09 上市地点 123,361,600 99.9800％ 24,700 0.0200％ 0 0.0000％ 

2.10 决议有效期 123,361,600 99.9800％ 24,700 0.0200％ 0 0.0000％ 

2.11 
本次发行预

案对公司控
123,361,600 99.9800％ 24,700 0.02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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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权的保护

条款 

3.00 

关 于 公 司

2022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

预案的议案 

123,361,600 99.9800％ 24,700 0.0200％ 0 0.0000％ 

4.00 

关 于 公 司

2022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

发行方案论

证分析报告

的议案 

123,361,600 99.9800％ 24,700 0.0200％ 0 0.0000％ 

5.00 

关 于 公 司

2022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

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

案 

123,361,600 99.9800％ 24,700 0.0200％ 0 0.0000％ 

6.00 

关于公司前

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专

项报告的议

案 

123,361,600 99.9800％ 24,700 0.0200％ 0 0.0000％ 

7.00 

关 于 公 司

2022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

摊薄即期回

报、采取填

补措施及相

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 

123,361,600 99.9800％ 24,700 0.0200％ 0 0.0000％ 

8.00 

关于公司未

来 三 年

（ 2022 年

-2024 年）股

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123,361,600 99.9800％ 24,700 0.0200％ 0 0.0000％ 

9.00 
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
123,361,600 99.9800％ 24,700 0.02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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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及其

授权人士全

权办理本次

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

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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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信达会字(2022)第 155 号之签署页）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林晓春  

 

朱艳婷 

  
   

    王  倩 

  

 

2022 年 0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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